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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為修正貴校幼兒保育系申請106學年度「專科以上學校教

保系科培育幼兒教保員審認」相關事宜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貴校本（106）年9月9日因核定招生名額增加、教保專業

知能課程架構、教學計劃及師資異動，申請106學年度複審

申請，本部並於本年10月12日以臺教師（二）字第106014

5612B號函核定為「認可」。

二、惟上開核定函將貴校幼兒保育系誤植為幼兒保育科；106

學年度誤植為105學年度，爰特此更正。

正本：正修科技大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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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科以上學校教保系科申請培育幼兒園教保員審認結果與建議 

（第 66 次審認會議） 

申請學校：正修科技大學  幼兒保育系 

 

  

審查項目 學制 審查內容 審查結果 

教保專業知

能課程內容

規劃 

（課程審查） 

四技日間部 

（托育教學

組） 

兒童行為觀察與實

習 

2 學分 

■符合 

幼兒教保概論 

2 學分 
■符合 

四技日間部 

（家庭社工

組） 

兒童行為觀察與實

習 

2 學分 

■符合 

幼兒教保概論 

2 學分 
■符合 

四技進修部 

兒童行為觀察與實

習 

2 學分 

■符合 

幼兒教保概論 

2 學分 
■符合 

二技進修部 

兒童行為觀察與實

習 

2 學分 

■符合 

幼兒教保概論 

2 學分 
■符合 

核定結果 建議事項 

■認可 無。 


